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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向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 
就議程「精神健康政策及服務」 

提交的意見書 
 

2014 年 6 月 16 日（星期一）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屬下的「精神病患者服務網絡」連繫本地超過 20 個精神

復康機構和自助組織，一直密切跟進與精神復康服務相關的議題。就今次立法會衞生事務

委員會討論「精神健康政策及服務」，社聯綜合了業界共同關注事項，期望政府當局能夠

作出考慮及具體行動跟進。 
 
一. 服務需求增加 

 
香港的精神病患者日漸增加，醫療服務的需求亦有增無減。根據醫院管理局（醫管

局）的資料，曾接受醫管局支援的精神病患者由 2004-05 年度的 125,626 人及 2009-
2010 年度的 165,300 人，增加至 2013-14 年度（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 205,000
人，預料患者人數會繼續上升。 

 
特區政府一直強調透過社區及日間照顧的方式支援病情稍為穏定的精神病康復者，以

騰空更多床位給予危急的精神病患者；然而，社區支援精神病患者的措施仍不足。社

署資助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由於尋找處所困難及服務定位不清晰，以致服務推行

遇到不少困難。此外，醫管局於 2010 年 4 月推出「個案管理計劃」，以加強對嚴重精

神病患者的社區支援，但截止 2013 年 12 月，只有 27%嚴重精神病患者（即 12,500
人）可接受深入、持續及個人化的支援，而預料 2014-15 年度計劃推展至全港 18 區

後，都只能為 4 成嚴重精神病患者提供服務。 
 
二. 「復元導向」精神康復服務 

 
現時之精神康復服務主要以醫療治療為重點，要有效地協助病患者，支援服務必須以

「復元導向」為發展方向，提升病患者之能力，使能處理精神問題所帶來的生活障

礙。此外，單純從醫療角度去解決精神健康問題是不足夠的，因為其他範疇的政策、

法例、措施計劃等亦皆影響精神健康，當局需提高不同政策部門的參與，加強不同政

策及服務的配套，協助解決病患者及家人在經濟、教育、就業、住屋及社區參與等需

要，使能充分融入和參與社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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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設立精神健康委員會及制定全面和長遠的精神健康政策 
 
由於全面的精神健康政策不單涉及醫療及福利，亦涉及其他教育、就業、住屋等不同

範疇，有見及此，業界促請政府成立精神健康事務委員會，由不同政府部門、精神復

康團體、專業團體、精神病康復者和家屬代表等組成，負責制定及實施全面及長遠規

劃的精神健康政策。精神健康事務委員會職能範圍應包括協調跨界別合作、擬訂行動

計劃、監察實施工作進展、進行相關研究及精神健康普查等。社聯建議的精神健康政

策目標應包括減低精神病的患病率和精神健康的惡化程度，以減少精神病對社會造成

的影響；促進精神病患者的復康，提供實證為本、全面和具質素的服務；及促進整體

人口的精神健康，以提升社會的健康狀況。有關的精神健康政策亦應就以下不同範疇

制訂具體實施方案，當中包括宣傳及預防、早期介入、醫療治療、院舍服務、社區支

援服務、社會適應及共融、照顧者支援及人力資源規劃等。 
 

 
四. 具體問題及建議 
 

4.1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推展服務的困難 
自 2009-10 年度的施政報告，特區政府提出在全港 18 區設立 24 間精神健康綜合社

區中心，但現時仍有 5 間中心未覓得永久會址，8 間只能借用臨時服務點提供服

務，營辦機構難以為服務使用者提供穩定的活動場地，以全面推展服務。另外，現

時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定位並不清晰，遇到不同程度精神健康問題的個案皆會

被轉介至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導致中心的個案數目過多及個案的情況過於多元

化，建議社署須加強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與其他服務的協調工作，如青少年服

務、綜合家庭務中心、安老服務等，以使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有清楚的服務定

位，為需要有多項服務需要的人士提供無縫服務。此外，醫管局的「個案經理」會

把情況穩定的嚴重精神病患者轉介至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但是有關的嚴重精神

病患者如病情變得不穩定，則未能轉介回醫管局的「個案經理」，建議加強兩者服

務的協調及銜接，例如設立一段時間，如個案有需要可轉介回醫管局的「個案經

理」。 
 
4.2 強化家屬/照顧者及精神復康者自助組織之支援服務 

家屬/照顧者是支持病患者復康最重要的支柱，但是不少照顧者亦同樣面對沈重的

精神壓力，但是現時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由於人手的限制，未能全面為家人及

照顧者提供足夠的支援，建議政府須增加資源，增設專為家屬及照顧者提供的支援

服務。此外，精神復康者自助組織亦存在資源不足的問題，有自助組織曾因資源問

題而面臨停止運作的危機，建議須為有關自助組織增加援助。 
 

4.3 加強不同年齡群組的服務及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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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不同年齡組群的生命週期迥異，不同群組的精神健康需要亦不同，故當局須就

這些不同群組如兒童、青少年及長者等設立專科服務，以針對推廣精神健康，以及

提供治療、輔導及支援服務。 
 

就醫管局提供的思覺失調及早介入服務，服務對象由原本 15-25 歲青少年擴闊至成

人，業界認同此舉有助更多患者受惠，但同時關注青少年精神病患者因而欠缺專門

的康復服務。青少年的發展階段對日後發展非常重要，所面對的需要和問題亦較為

特殊，因此，業界建議政府應為青少年患者提供專門的早期介入服務，針對其心智

發展提供適當的治療和跟進。 
 

另外，精神病患者老齡化的問題亦不容忽視。專為嚴重精神病患者而設的長期護理

院，現時居於長期護理院的院友，約有一半(49.7%)院友年齡超過 60 歲，院友因老

齡化而出現的身體護理及照顧需要日益增多，加上精神病康復者的老齡化與一般長

者的老齡化情況有所不同，除了精神狀態不穩外，他們亦要面對多方面的醫療需

要，為此，社聯曾多次向醫管局要求把社區老人評估小組及社區老人精神科小組外

展服務伸展至長期護理院，可惜醫管局一直未有接納有關建議。此外現時長期護理

院的人手編制並沒有預算老齡化的護理照顧需要，例如：餵食、失禁照顧、沐浴、

陪診等，致使長期護理院出現護理照顧人手不足問題。社聯建議政府應增加長期護

理院的照顧人手，以應付院友老化的護理需要。 
 
居住社區的精神病康復者同樣面對老齡化。根據 2012-13 年度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

心的資料，24 間綜合社區中心的會員總人數約 19,302 人，有近五成的會員（即

8,981 人）年齡界乎在 40-59 歲，他們正邁向老年。由於中年精神病康復者的工作及

收入不穏定，估計他們晚年會遇到退休生活匱乏的問題。更甚的是，食用精神藥物

有副作用，令精神病康復者加快衰老。可是，現有的服務未有針對居住於社區的年

長精神康復者而提供適切的支援。因此，業界希望政府當局正視有關問題，為正面

對老齡化的精神病康復者提供適切的社區支援服務，以為他們於社區居住提供指導

及支援。 
 

4.4 加強公眾教育，消除歧視及倡議尊重人權的社會 
現時復康服務單位在進行地區諮詢時面對不少的阻力，當中尤以精神復康服務最為

嚴重。為消除公眾人士對精神病之誤解，政府須協調不同部門如教育局、勞工處及

民政事務署等，在不同層面推行社區教育，包括工作間、企業、社區等，尤其應在

學校的正規課程中加入有關教育內容，目的是讓公眾人士對精神病有正確的認識，

增加病患者康復和融入社會的機會。 
 

 
- 完 - 




